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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於民國（下同）96 年 7 月在臺灣出生後，97 年至 100 年間，每年均在

臺灣居留至少半年以上，100 年起至 108 年間，均為短期入境，於 108

年 12 月 24 日出境後，迄未有再入境紀錄；另甲自 100 年起主要係在國

外生活。甲於 113 年 2 月申請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，請問主管機關受

理後，依法應如何決定？請申論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戶籍登記如因申報資料錯誤造成，應由申請人提出何種證明文件，以申

請更正？今有 A 戶政事務所受理人民乙，申請更正其戶籍登記事項，而

乙提憑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，請問 A 戶政事務所依法應如何處理？請申

論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丙與丁於 90 年 8 月 10 日結婚，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。丙（我國國民）

主張丁（敘利亞籍）97 年無故離家返回敘利亞後未再與其聯繫，兩人已

分居逾 20 年。經調閱出境資訊連結作業，可知丁自 93 年 3 月 9 日出境

即未再返臺與丙同居。後丙提起離婚之訴，請問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？

請申論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得申請改名之法定事由為何？戊分別於 94 年 7 月 29 日、98 年 3 月 23 日、

105 年 3 月 7 日以特殊原因進行改名，迄今戊因特殊原因更改姓名共三

次。今戊再次申請改名，其希望透過改名方式，使其配偶能求職順利等

語。請問主管機關應如何審核決定？請申論之。（25 分）


